
 

证券代码：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15-047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5年6

月8日、2015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

议通知和提示性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23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06

月2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06

月22日15：00至2015年06月23日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1号公司第二会议室 

4、召集人：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江山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龙星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304,594,887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63.4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4,594,887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63.46%。 

3、网络投票情况 

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没有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江山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 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5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刘江山、刘河山、魏亮持有的241,500,000

股公司股份回避表决。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类型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六个月

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3.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江山、刘江山之女刘英

飞、亿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陈坤。刘江山为公司原股东，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公司 232,054,287 股。 

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5 日与上述发行对象分别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

合同。根据股份认购合同，本次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86,363,633 股（含本数），认购人各自认

购的股数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股数（股） 

1 刘江山 58,700.00 56,769,825 

2 刘英飞 28,000.00 27,079,303 

3 亿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 1,547,388 

4 陈坤 1,000.00 967,117 

合计 89,300.00 86,363,633 

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数量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视发

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5.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 年 6 月 5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10.34 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

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应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

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6.发行股份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7.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89,3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8.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9.决议有效期 

与本议案有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5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5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5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刘江山、刘河山、魏亮出席本次会议，其持有的241,500,000股公司

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关联股东刘江山、刘河山、魏亮出席本次会议，其持有的241,500,000股公司

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议



 

案》 

关联股东刘江山、刘河山、魏亮出席本次会议，其持有的241,500,000股公司

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豁免刘江山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关联股东刘江山、刘河山、魏亮出席本次会议，其持有的241,500,000股公司

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3,0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5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5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 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5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陈贤忠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594,88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无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